


抚州市临川区财政局文件

临财购投诉〔2023〕3号

临川区龙溪镇瓜蒌子加工厂项目
（项目编号: JXDC2023-C31）
投诉处理决定

抚州全迪贸易有限公司：
一、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抚州全迪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成
联系电话：13346408390
地址：抚州市南城县天井源乡港下园村港下园组
被投诉人1：江西东诚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677942281
地址：江西省抚州市抚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赣东大道1688号
被投诉人2：临川区龙溪镇人民政府
联系电话：15216273399
地址：龙溪镇人民政府
二、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江西东诚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代理临川区龙溪镇瓜蒌子加工厂项目（项目编号:JXDC2023-C31）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10月12日向我局进行投诉。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及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事项：部分评分设置存在歧义，有控标嫌疑。
被投诉人答复：我单位于2023年10月13日收到临川区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发送的投诉副本后，对相关资料进行了核查，抚州全迪贸易有限公司投诉时没有提供资质材料，该公司也没有参与本项目投标，经核实抚州全迪贸易有限公司营业执照不具备参于该项目投标的资格条件，更不具备项目资格审查中所要的“市政公用工程三级”和有效的建筑业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资质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94号令），投诉人不符合该项目资格条件，也未给投诉人造成损失，视为该投诉事项目不成立。
三、调查认定情况
本机关受理投诉后，依法将投诉书副本发送至被投诉人江西东诚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及抚州市临川区龙溪镇人民政府，调阅了项目招标文件和招标公告等相关材料。
    经查，该项目招标文件资格要求“市政公用工程三级”和有效的建筑业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抚州全迪贸易有限公司不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三级”和有效的建筑业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也未参与该项目投标。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94号令）第十条，“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或者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的规定，该项目并未使抚州全迪贸易有限公司的权益受到损害。
 四、处理结果
鉴于投诉人抚州全迪贸易有限公司不具备参与本项目的资格条件，也没有参与该项目的投标，投诉人的权益并未受到损害，本局对抚州全迪贸易有限公司提起的投诉不予受理。
如投诉人不服本决定，可以在自收到本处理书之日起60日内向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临川区财政局
2023年11月8日






[bookmark: _GoBack]
临川区财政局办公室               2023年11月8日印发
3

